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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

根据中发〔2017〕1 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 号，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为落实省级人民政府改革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评价工作的导

向激励作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二、评价内容与指标

按照《意见》明确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

评价内容分为工作开展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指标的分值和评

价标准将根据改革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工作评价着重对工

作机制落实责任、加强信息报送和宣传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共设置 6项细化评价指标；任务评价围绕改革实施范围及夯实改革

基础、水价形成机制和奖补机制等改革重点任务进行评价，共设置

14 项细化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详见附表。

三、评价方法与程序

（一）评价方法。评价工作采取自评自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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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程序。评价采取以下步骤：

1.各省自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照本办法设置的评价

指标，总结评价期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推进和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自评打分，于次年 1 月 15 日前将自评结果和评价依据（相关

文件或证明材料）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

（以下简称“四部门”）

2.初步评议。四部门结合日常督导检查情况，对自评结果进行

初步评议。

3.抽查评价。四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抽查省份，并组成工作

组进行实地评价。

4.综合评定。四部门对初评结果和抽查评价结果进行审议，对

照评价指标打分并确定等级。

5.发文公布。评价结果于次年 3 月底前由四部门联合发文公布。

（三）评价等次确定。本评价采用标准分制（标准分=实际得

分÷各省最高分×100），满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分为 4 个等级，得

分 90分以上为优秀，80 分以上 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 80分

以下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四、评价结果应用

（一）本评价结果逐步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二）本评价结果作为中央安排资金绩效因素，与中央财政水

利发展资金、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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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

分配挂钩。

附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附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2017年度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工作评价
（20分）

（一）省级层面工作责任落实 15
1.省级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及
履职情况

4 1.2016年底前建立得2分，2017年6月底前建立得1分；
2.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改革工作得2分。

2.省级改革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建
立及工作开展情况

3 1.2017年9月底前建立得2分；
2.检查考评工作开展到位得1分。

3.省级改革激励机制建立及工作开展情
况

3 2017年9月底前建立省级资金（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分配与改革成效
挂钩机制，并有效开展相关工作得3分。

4.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5
1.2016年11月底前出台得2分，2017年6月底前出台得1分；
2.根据部门职能分工细化年度改革任务得1分；
3.将改革实施面积细化分解到具体地块或灌区得2分。

（二）信息报送和宣传 5

5.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3
1.按发改价格〔2016〕1143号文件规定及时报送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
展情况及下一年度实施计划得2分；
2.做好简报、典型经验交流等其他信息报送得1分。

6.做好宣传引导 2 舆论宣传工作得力，各方反映良好得2分。

任务评价
（80分）

（三）改革实施范围 14

7.全省实际改革实施面积占年度计划实
施面积的比例（%）

4 全省实际改革实施面积占年度计划实施面积的比例达到100%得4分，低
于50%得0分，50-100%按比例得分。

8.全省累计完成改革任务的有效灌溉面
积占应完成面积的比例（%）

10 全省累计完成改革任务的有效灌溉面积占应完成面积的比例达到100%
得10分，其他按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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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2017年度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任务评价
（80分）

（四）夯实改革基础 26

9.配备完善供水计量设施 8

改革实施范围农业用水计量经济适用，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全部实现斗
口及以下计量得8分，未全部实现的按斗口及以下计量的面积占实施范
围的比例得分。小型灌区供水计量设施设置满足计量供水和计量收费得
8分，部分满足的，按比例得分。井灌区计量到井得6分，计量到户得8
分。改革实施范围内含大中型灌区、小型灌区、井灌区的按各自面积加
权平均计算本项得分。

10.建立健全农业水权制度 6

1.制定并及时修订完善灌溉用水定额得2分；
2.对改革实施区域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得2分；
3.将农业水权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水合作组织、农
户等得2分。

11.明确工程管护责任 3 1.农田水利工程及设施产权清晰得1分；
2.管护主体及责任落实得2分。

12.健全末级渠系管理组织 2 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管理组织覆盖率达到100%得2分，低于50%得0
分，50-100%按比例得分；

13.农业水费实收率 3 改革实施区域水费实收率不低于95%得3分，85（含）-95%得2分，75
（含）-85%得1分，75%以下得0分。

14.推广节水技术 4 节水技术推广面积占年度计划的比例达到100%得4分，低于50%得
0分，50-100%按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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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2017年度评价标准 评价得分

任务评价
（80分）

（五）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20

15.建立健全农业水价相关管理办法 5 省级层面或改革县（市、区）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和价格核定有相应管理
办法或文件得5分。

16.合理测算并制定农业水价 13

1.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成本监审并合理测算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得
3分；
2.合理制定改革实施区域农业水价调整计划得4分；
3.改革实施区域骨干水利工程水价已明确调整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
计划得2分；
4.改革实施区域末级渠系已明确农业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实施计
划的面积（协商定价除外）比例达到100%得2分，低于50%得0分，50-
100%按比例得分；
5.农民水费负担合理、用户接受程度高得2分。

17.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2 出台并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得2分，其中出台制度得1分，改革实施
区域落实制度得1分。

（六）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20

18.出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 6 2017年底前省级层面或改革县（市、区）出台办法得6分，其中出台精
准补贴办法得4分，节水奖励办法得2分。

19.落实精准补贴资金 10 实际落实精准补贴资金占改革实施区域需要落实资金的比例达到100%
得10分，低于50%得0分，50-100%按比例得分。

20.落实节水奖励资金 4 落实节水奖励资金占改革实施区域需要落实资金的比例达到100%得
4分，低于50%得0分，50-100%按比例得分。

备注：1.改革实施面积是指已按照《意见》明确的各项改革任务同步启动相关工作的区域；
            2.完成改革任务是指在改革实施区域按照《意见》明确的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要求按期完成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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